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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四廠環境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第 34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2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 分 

二、 地點：行政院環保署 4 樓第 5 會議室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1 段 83 號） 

三、 主席：沈召集人志修                   紀錄：凃邑靜 

四、 出（列）席單位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本委員會第 33 次會議紀錄 

結論：第 33 次會議紀錄確認。 

七、 報告事項： 

(一)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執行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稽查監

督情形。 

決議：洽悉。 

(二) 環評書件承諾事項及審查結論辦理情形。 

(三) 第 33 次監督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議： 

1. 洽悉。 

2.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涉及環境保護部

分，請台電公司於收到會議紀錄一個月內將辦理情

形函送本署，以利函送委員卓參；其他未涉環境保

護事項之意見，請台電公司考量處理時效並於會後

一個月內回復委員或陳情單位（人），並副知本署。 

八、 綜合討論：詳附件一。 

九、 臨時動議： 

(一)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貴英女士陳情案（口述摘錄如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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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先生陳情案（陳情內容詳附件

三） 

決議： 

針對旁聽列席人員所提陳情案，請台電公司參辦妥

處，並請盡速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回復陳情人。 

十、 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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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綜合討論（請開發單位於下次會議資料列表說明） 

一、 李委員錦地 

(一) 核四廠之施工已漸近結束並可能為試運轉以至營

運，故環評將進入營運期間之監測及監督，建議台電

公司應宜及早將營運期間監測及監督事項，加以整理

歸納。 

(二) 另對核四施工期間所有各項環境因子，歷年之監測數

據彙整分析檢討以及歸納，並提出改進建議。 

(三) 在施工期間重點監督事項，如重件碼頭與養灘之影

響，海底物理化學與生物（魚類或水生物）之影響，

以及其他民眾關切之議題等等，應整理報告。 

二、 李委員育明 

(一) 本次台電公司所提之申報表，其中表格 B 貳、一、

(一)、3、(1)有關放射性廢料之說明，雖非本委員會監

督權責，然部分內容仍請再行釐清，例如：AWBR 之

放射性廢料桶數上限，以及各廠產量現況是否有必要

列入核四廠申報內容等（第 2-14 頁），請再行檢討修

訂。 

(二) 申報表表格 B 貳、二、(一)、5、(1)有關水資源之說

明內容（第 2-25 頁），請補充說明審查結論備註內容

（蓄水池容積）之加註原因，若為符合各項變更現況

而加註，建議宜更新相關內容至最新現況。 

(三) 承諾事項及審查結論辦理情形之簡報內容，建議歸納

辦理情形之重點成果，而非僅列出辦理項目之要求內

容。此外，書面簡報資料有關廢棄物之說明內容，請

比照本日簡報修訂「掩埋場或焚化爐」等不適切之說

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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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白委員子易 

相關監測數據已累積一定的數量，但針對上次會議之

回復，提到「…惟有關季節性較大之監測數據（例：海域、

河川生態）為避免誤解，暫不進行分析。」較為可惜，季

節性變動之分析，可以用不同年度同季的數據進行分析，

甚至可以用長期性的數據進行分析。 

四、 宋委員宏一 

(一) 有關「環評承諾報告事項」不要重複報告，只要報告

當季的工作事項。 

(二) 有關下次現場參觀事項，請把路線先安排好，以便委

員準備資料。 

(三) 每季監測資料，請作簡單的資料分析。如有特殊事件

或差異大變化請放在當季的報告資料內。 

(四) 台電不應該不回答，或不回應委員會要求事項，如溫

排水放流口在估計多遠範圍的溫度監督允諾，要告知

漁民。 

(五) 對於外界質疑事項，台電應主動收集資料並加以回

應。 

五、 陳委員曼麗 

(一) 會議紀錄，針對回復資料，建議列為附件，連帶呈現，

以為追踪。 

(二) 環境監測，建議環保署建立包括海沙灘變化、海水溫

度變化等海洋監測數據，以觀察環境長期變化情形。 

(三) 第 6、9、15 及 27 頁都提到核四廠與在地及有疑慮團

體、人員及居民參加，但似乎都未邀請他們，建議要

落實執行。 

(四) 請說明第 7 頁「樂和媽媽志工團」及「地方溝通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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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成溝通對象及活動內容為何？ 

六、 廖委員家群 

有關台電公司依環境輻射監測計畫執行環境試樣取樣

作業前，除發文通知相關機關外，建議增加通知地方相關

環保團體，強化資訊公開。 

七、 林委員秉勳 

(一) 督察總隊本季環評監督查核重點中，有關查核結果及

處理情形，請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附件頁次。 

(二) 監督意見請台電公司持續鹽寮、福隆海岸地形監測，

如有影響鹽寮海岸沙灘遊憩功能時，依環評承諾養

灘，其中影響沙灘遊憩功能之認定，依何標準或條件

可資判定？本人第 32 次委員會議所提沙灘養灘機

制，啟動時機為何？取超過侵蝕最大值 42.58 m 才啟

動之理由及合理性，仍未見具體回應。 

(三) 廠址整地、施工及海域開挖產生之廢土，簡報說明已

依水土保持法設置土資場，請說明依據法條規定，且

該場所規劃用途為何、區位、規模、已收土數量、材

質，再利用方式及去處之適宜性，請補充說明。 

(四) 監督委員會即將改組，建議台電公司整理本屆委員會

期間，按年、按季整理重要工作項目及委員會關切議

題（如重件碼頭工程對海岸地形影響、地形變遷與養

灘機制等…）之執行處理情形，特別是透過長期監測

調查階段成果、結論應完成專案研析報告摘要，另請

就一再在委員會中被提出問題、已採納情形並對無法

參採之原因理由應具體交代說明。 

八、 許委員正隆（曾慶春代） 

持續辦理項目、歷次辦理項目進度「核四廠施工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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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進行廠區及周界之美化，並應設置濱海公路與圍牆間之

視覺緩衝綠帶。台電公司於規劃美化方案時，應邀請觀光

局等相關單位，共同參與。」，似仍停留在規劃階段，建議

將辦理成果予以指標化、數值化，俾了解台電公司於環境

綠美化業務實質辦理情形。 

九、 林委員今權 

雙溪河為自來水飲用水源之一，為確保飲用水安全，

請台電公司加強雙溪河水質及環境調查。 

十、 環境督察總隊 

(一) 環評審查結論辦理情形簡報第 9 頁「…應協助地方居

民裝設自來水管線及研究設置海水淡化廠。」是指將

研究設置海水淡化廠供民眾使用嗎？ 

(二) 睦鄰活動建議就本季增加項目提出報告說明即可。 

(三) 針對林委員今權上次會議所提建議以海岸線空照圖

呈現沙灘狀況之意見回復表示，因農林航測空照圖非

定期拍攝，將加強蒐集相關空照圖部分，建議可用無

人飛行載具（UAV）來拍攝，可隨時監控。 

(四) 為提昇監督效能，未來請開發單位於收到會議紀錄 1

個月內，將辦理情形送本署，以利函送監督委員卓

參。另外其他如與環評監督事項無關之意見，亦請台

電公司考量處理時效，於會後 1 個月內回復委員或陳

情單位（人），並副知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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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鹽寮反核自救會楊貴英女士陳情案（口述摘錄） 

1. 沙灘流失的問題，養灘就是當初評估錯誤，才要補

救，不要把子孫的資源用完。 

2. 海灘地形有峽谷效應，沙灘的更嚴重，海灘有 4 公

里，為何只現勘 1 公里，資源是大家共有的。 

3. 補砂無效，重件碼頭無效。 

4. 海域砂量較去年同期增加，台電說謊，核四廠才蓋

得起來。 

5. 海洋之水和空氣不具桶裝，無法控制。 

6. 緊急事故半徑 8 公里：不是擴散很快，經過數天才

要求無預警演練。 

7. 廢料當時告訴本人境外處理，結果還是用騙的。 

8. 東北角不應該把美麗乾淨的沙放在已流失的位置，

福容飯店的砂在流失。 

9. 文化遺產已被台電毀盡，各位委員知道或有看到

嗎？ 

10. 輻射比戴奧辛更嚴重，我們不能安心，請給基本人

權免於恐懼。 

11. 吳文通有協調溝通同意台電什麼嗎？ 

12. 核四廠內外的生態及實務，各位知道多少？ 

13. 核電真可行的評估，約 40 年所付出的代價，環保署

應注重生態糧食之源，其是用金錢換不回的。 

14. 各位委員僅在書面資料做功課，建議駐廠瞭解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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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先生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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